
解釋字號 釋字第53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0年11⽉30⽇

解釋爭點 ⼟地法徵收之⼟地因可歸責於原⼟地所有⼈或使⽤⼈，致未能依
限使⽤者，限制原⼟地所有⼈買回權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⼈⺠依法取得之⼟地所有權，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，為憲

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⼀項所明定。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

需要，對⼈⺠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，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強制取得

之謂，相關法律所規定之徵收要件及程序，應符合憲法第⼆⼗三

條所定必要性之原則。⼟地法第⼆百⼗九條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

私有⼟地經徵收後，⾃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⼀年，未依徵收計

畫開始使⽤者，原⼟地所有權⼈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⼀年

之次⽇起五年內，向該管市、縣地政機關（中華⺠國八⼗九年⼀

⽉⼆⼗六⽇修正為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」，下同）聲請

照徵收價額收回其⼟地，原係防⽌徵收機關為不必要之徵收，或

遷延興辦公共事業，特為原⼟地所有權⼈保留收回權。是以需⽤

⼟地機關未於上開期限內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⽤徵收之⼟地者，

如係因可歸責於原⼟地所有權⼈或為其占有該⼟地之使⽤⼈之事

由所致，即不得將遷延使⽤徵收⼟地之責任，歸由徵收有關機關

負擔；其不能開始使⽤係因可歸責於其他⼟地使⽤⼈之事由所

致，⽽與原⼟地所有權⼈無涉者，若市、縣地政機關未會同有關

機關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⼀年內，依⼟地法第⼆百⼗五條第三項

規定逕⾏除去改良物，亦未依同法第⼆百三⼗八條規定代為遷移

改良物，開始使⽤⼟地；需⽤⼟地⼈於上開期間內復未依徵收計

畫之使⽤⽬的提起必要之訴訟，以求救濟，應不妨礙原⼟地所有

權⼈聲請收回其⼟地。⼟地法第⼆百⼗九條第三項規定之適⽤，

於上開意旨範圍內，不⽣牴觸憲法之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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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⼈⺠依法取得之⼟地所有權，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，為憲

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⼀項所明定。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

需要，對⼈⺠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，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強制取得

之謂，相關法律所規定之徵收要件及程序，應符合憲法第⼆⼗三

條所定必要性之原則。需⽤⼟地⼈依⼟地法所定徵收程序辦理徵

收時，應預先依⼟地法第⼆百⼆⼗四條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

書，附具相關文書，依同法第⼆百⼆⼗⼆條規定聲請核辦，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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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取得⼈⺠之私有⼟地所有權後，即應按照徵收計畫開始使⽤，

以實現公⽤需要之徵收⽬的。⼟地法第⼆百⼗九條第⼀項第⼀款

規定，私有⼟地經徵收後，⾃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⼀年，未依

徵收計畫開始使⽤者，原⼟地所有權⼈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

滿⼀年之次⽇起五年內，向該管市、縣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

收回其⼟地，即係防⽌徵收機關對不必要之徵收或未盡周詳之徵

收計畫率⾏核准、或需⽤⼟地⼈遷延興辦公共事業，致有違徵收

之正當性或必要性，因⽽特為原所有權⼈保留收回權。

　　需⽤⼟地⼈未於上開⼀年期限內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⽤徵收

之⼟地，如係因可歸責於原⼟地所有權⼈或為其占有該⼟地之使

⽤⼈之事由所致，即不得將遷延使⽤徵收⼟地之責任，歸由需⽤

⼟地⼈負擔；其不能開始使⽤係因可歸責於其他⼟地使⽤⼈之事

由所致，⽽與原⼟地所有權⼈無涉者，若市、縣地政機關未會同

有關機關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⼀年內，依⼟地法第⼆百⼗五條第

三項規定逕⾏除去改良物，亦未依同法第⼆百三⼗八條規定代為

遷移，開始使⽤⼟地；需⽤⼟地⼈於市、縣地政機關在上開期間

內怠於⾏使公權⼒⽽為強制執⾏時，復未依徵收計畫之使⽤⽬的

提起必要之訴訟，以求救濟，是以市、縣地政機關既未積極推⾏

計畫內容，需⽤⼟地⼈⼜怠於⾏使權利，此際原⼟地所有權⼈若

不得聲請收回⼟地，不啻將此不利益歸由原⼟地所有權⼈負擔，

⾃應不妨礙收回權之⾏使。⼟地法第⼆百⼗九條第三項規定之適

⽤，於上開意旨範圍內不⽣牴觸憲法問題。⼜本件聲請⼈據以聲

請解釋涉及之⼟地經徵收後，如依本解釋意旨，得聲請收回其⼟

地時，若在本解釋公布前，其⼟地已開始使⽤，闢為公⽤財產⽽

為不融通物者，倘其收回於公益有重⼤損害，原⼟地所有權⼈即

不得聲請收回⼟地，惟得比照開始使⽤時之徵收價額，依法請求

補償相當之⾦額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蘇俊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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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34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孫⼤法官森焱提出之協
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534孫⼤法官森焱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48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489
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祭祀公業周○榮公榮文公管理⼈周○明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43條第1項(36.01.01)

⼟地法第215條第3項、第219條第1項第1款、第3
項、第222條、第224條、第238條(90.10.31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48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34&ldate=20011031&lser=001



